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所认购北京信托•鑫丰理财 2014017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提前到期还本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关联

交易》及相关规定，现将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所认购北京信托•鑫丰理财201401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提前到

期还本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2014年6月23日，“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泰康

人寿股份”）签署《北京信托•鑫丰理财201401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之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由“泰康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产品”（以下简称“个红账户”）出资认

购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信托”）发行的北京信托•鑫

丰理财201401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合计认购金额人民币10.4亿元。

2016年6月23日，泰康人寿股份收到该信托计划提前偿还信托本金人

民币6.93亿元。 

2016年8月25日，“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人寿股

份）更名为“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泰康保险集团”），

并于2016年11月28日成立“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即本文所



称“公司”，系泰康保险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泰康保险集团的资

产转移安排，泰康保险集团在该信托计划项下的受益权转移至公司。 

2017年6月23日，公司收到该信托计划提前偿还信托本金人民币

3.47亿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北京信托•鑫丰理财201401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受托人为北京

信托，信托资金用于向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嘉德”）发放信托贷款，为此北京信托与中国嘉德签署了《信托贷款

合同》，贷款期限预计为5年，贷款期限每届满一年（12个月），贷

款人有权要求借款人提前偿还部分或全部信托本金及应付未付利息，

借款人也有权提前偿还部分或全部信托本金及应付未付的利息。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借款人中国嘉德为公司股东泰康保险集团的原控股股东（过去12

个月内）,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及《中国保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险公司关联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中

国嘉德为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8号恒基中心二座603室 

法定代表人 杜越新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8000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3 年 05 月 17 日 

营业期限 1993 年 05 月 17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中外文化艺术品的拍卖、收售、鉴定、估价；罚没物品、

抵押品、各类知识产权、企业产权、土地使用权、不动

产的拍卖；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预包装食品销售，含

冷藏冷冻食品（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 年 02

月 16 日）；开展与上述业务有关的咨询、培训、展览业

务；文物复仿制品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销售工艺品、珠宝首饰、钟表。（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按照一般商业条款以及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进行，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关方利益

的情形。 

（二）定价依据 



本次提前还款依据《信托合同》、《信托贷款合同》及信托计划

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还款的相关内容执行，不存在利益输送、利益转移

以及侵犯公司或被保险人利益的行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系按照《信托合同》、《信托贷款合同》及信托计划说

明书约定的提前还款，还款金额为人民币3.47亿元。 

（二）交易结算方式 

本次交易以转账方式结算。 

（三）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根据泰康人寿股份2014年6月23日签署的《信托合同》，泰康人

寿股份个红账户认购的北京信托•鑫丰理财2014017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在满足该产品募集条件时成立，该产品成立日期为2014年6月24

日，运作期限5年。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决策的机构、时间、结论 

公司委托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康资产”）

进行保险资金的投资运用。本次投资决策于2017年5月25日经泰康资

产另类投资管理委员会2017年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泰康资产于2017年5月25日召开2017年第7次另类投资管理委员

会会议，通讯审议北京信托•鑫丰理财201401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提

前还款事宜。经另类投资管理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了本次提前还款

事宜。 

 

六、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对本公

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愿意接受有

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